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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改善空氣質素措施的進展 

目的 

 為達致空氣質素指標，當局正推行一系列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本文件

告知委員最新進展。 

空氣質素趨勢 

2. 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在 2014 年 1 月 1 日生效。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0 年大致達到空氣質素指標。 

 

3. 本港的空氣質素正持續改善。在 2006 至 2014 年間，空氣中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水平分別減少 50%、6%和 20%。臭氧是唯

一上升的污染物，由於區域光化學煙霧的問題而增加了 28%；同期，路邊的

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濃度亦分別大幅下降 57%和 33%。然而,由於車輛

老化引致排放增加，以及區域的臭氧水平亦有所增加，路邊的二氧化氮因而

增加了 6%。 2006 年至 2014 年間，四種主要空氣污染物在大氣和路邊的水

平列於附件甲. 

 

4. 隨著我們推出更多新的改善空氣質素措施，並聯同廣東省當局合力

減排，我們可繼續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 

 

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5. 我們在 2013 年 3 月發表《香港清新空氣藍圖》，載列相關的政策、

措施和計劃，以應付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以及粵港兩地在處理區域污染問

題上的合作措施。下文闡述本港主要的改善空氣質素措施及粵港區域合作措

施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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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6. 雖然區域的臭氧對路邊空氣污染有一定的影響，但汽車的尾氣排放

是路邊空氣污染的最重要源頭。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我們已實施多項措

施，針對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汽油和石油氣車輛，以及專營巴士。

我們亦一直鼓勵運輸業界，在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資助下，試驗綠色創新運

輸技術。 

 

淘汰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 

7. 自 2014 年 3 月起，我們推行鼓勵與管制並行的策略，在 2020 年前

逐步淘汰約 82 000 部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包括貨車、小巴和非專

營巴士，並為此預留 114 億元作為特惠資助，以協助受影響車主。四類柴油

商業車申請特惠資助的限期表列如下： 

 

柴油商業車的 

排放設計標準 

申請限期 

歐盟前期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歐盟一期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歐盟二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歐盟三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長遠而言，為確保適時更換柴油商業車，我們亦為所有於 2014 年 2 月 1 日

或以後新登記的柴油商業車設定 15 年的退役期限。 

8. 這個計劃推出後反應熱烈。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已有約     

25 200 部柴油商業車(約佔合資格車輛的 31%)被拆毀，已批出的特惠資助約

31.3 億元。在計劃下拆毀的柴油商業車詳情，載於附件乙。 

 

加強對石油氣車輛和汽油車輛的排放管制 

9. 維修保養不善的汽油和石油氣車輛，可排放高達其正常水平十倍的

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當中碳氫化合物和氮氧化物是路邊空氣

污染的主要源頭。為加強管制汽油和石油氣車輛的廢氣排放，我們由 2014

年 9 月起在路邊設置流動遙測儀器，以找出排放過量廢氣的汽油和石油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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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在此之前，我們提供了 8000 萬元的一次性補貼，以協助約 17 000 石油

氣和汽油的士，與及公共小巴的車主更換已老化的催化轉換器。被檢測排放

過量廢氣的車輛，其車主需要維修有關車輛，並須在 12 個工作天內通過以

底盤式功率機進行的廢氣測試。 

 

10.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環境保護署合共檢查了約 333 000 部車

輛，並向汽油和石油氣車輛(包括的士、小巴、輕型貨車和私家車)的車主發

出約 2 400 張廢氣測試通知書。如未能通過測試，車輛牌照會被吊銷。在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間，運輸署共吊銷 84 部車輛的牌照，另有 138

部車輛的車主自行拆毀車輛。 

 

為歐盟二期和三期專營巴士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 

11. 政府全數資助專營巴士公司為大約 1 400 輛歐盟二期和三期專營巴

士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以提升巴士的廢氣排放表現至歐盟四期或以上的

水平。為確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的設計適合個別巴士型號以確保巴士日後的

表現，專營巴士公司為大規模的加裝工作進行招標前，會預先就選定的巴士

型號進行預審測試，以物色合資格的選擇性催化還原器供應商。巴士公司現

正進行資格預審測試。在測試結束後，巴士公司便會為大規模加裝進行招標

工作。整個加裝計劃預計在 2016 年年底前完成。 

 

設立低排放區  

12. 專營巴士在中環，銅鑼灣和旺角的繁忙路段所佔的交通流量可高達

40％。因此，設立低排放區和只容許低排放的專營巴士在區內行走，有助改

善路邊空氣質素及保障公眾健康。我們的目標是到 2015 年底，只有低排放

專營巴士，即排放水平符合歐盟四期或以上的巴士，或已加裝了選擇性催化

還原器和柴油粒子過濾器的歐盟二期或三期巴士，於這些區內行駛。 

 

13. 要達致以上目標，各專營巴士公司已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調派低排

放巴士行走低排放區。截至 2014 年底，低排放巴士的比例已佔 52%。根據最

新資料顯示，九龍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將於 2015 年底全面達致目標，而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則估計在本年底時，

會有約 93%的低排放巴士行走低排放區，並於 2016 年首季全面達致目標。我

們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已向本委員會匯報設立低排放區的最新進展，並會繼

續監察專營巴士公司落實推行低排放區計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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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使用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和綠色運輸技術 

14. 政府一直推廣使用沒有尾氣排放的電動車，並由 1994 年起，豁免

電動車繳付首次登記稅，有關豁免將適用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為鼓勵更多

人使用電動車，政府已率先採用電動車，並與業界合作擴展充電網絡。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本港的電動車總數已由 2010 年年底的 96 輛增加至     

1 984 輛，其中 226 輛隸屬政府車隊。本港現有逾 1 100 個公共充電器，包

括逾 150 個中速充電器、12 個 CHAdeMO 充電器和 19 個快速充電器。 

 

15. 政府已全額資助巴士公司購置 6 輛雙層混合動力巴士和 36 輛單層

電動巴士作試驗。該 6 輛混合動力巴士已由 2014 年年底開始試用。此外， 

專營巴士公司正採購電動巴士和相關充電設施。我們預期巴士公司可於 2015

年年中起逐步試用電動巴士，試驗為期兩年，我們會於試驗計劃約一年後進

行中期檢討，並會向本委員會匯報試驗結果。 

 

16. 為鼓勵運輸業界試驗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政府在 2011 年 3 月設立

三億元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受基金資助者須收集試驗產品的效能數據，並與

其他營運商分享試驗結果，推廣使用成功的技術。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我們批出 86 個試驗項目，當中包括電動車(包括巴士、貨車、小型巴士和的

士)、混合動力車(包括小型巴士和貨車)、一台供巴士使用的太陽能空調系

統、以環保引擎替代舊巴士引擎，以及為一艘渡輪裝置柴油暨電力驅動系統

和廢氣洗滌器，涉及項目所批出的資助金額約一億元。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有八個項目已經完成，當中包括四輛電動客貨車和 14 輛混合動力貨

車。25 份試驗報告(包括 24 份中期報告)已上載基金的專題網頁，供公眾閱

覽。一般而言，在相若的使用情況下，進行試驗的車輛在節省燃料方面均優

於傳統車輛。我們亦舉辦經驗分享會和試乘活動，以鼓勵業界申請基金。 

 

船舶 

17. 在我們過去多年採取積極措施減少陸上污染源的排放後，船隻現已

成為本地排放的最大來源。在 2012 年，船隻排放的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

粒子，分別佔本地總排放量的 50%和 37%。為減少船隻的排放，我們已為航

運業界引進較清潔的燃料。 

 

設定本地供應的船用輕柴油含硫量上限  

18. 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我們透過訂定《空氣污染管制(船用輕質柴

油)規例》(第 311Y 章)，規定本地供應的船用柴油含硫量法定上限為

0.05%。該上限有助減少本地供應的船用柴油含硫量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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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遠洋輪船的排放  

19. 遠洋船隻停泊期間排出的二氧化硫，約佔它們在香港排放二氧化硫

總量的 40%。為減少它們的二氧化硫排放，我們在 2012 年 9 月推出為期三年

的港口設施及燈標費寛減計劃(「寛減計劃」)，藉以鼓勵遠洋船隻在港停泊

期間轉用低硫燃料(含硫量不超過 0.5%)。低硫燃料的含硫量較國際海事組織

規定的含硫量上限(3.5%)低 86%。參加寛減計劃的遠洋船隻，其港口設施及

燈標費可獲減半。 

 

20. 由於立法會已於 2015 年 4 月 15 日通過《空氣污染管制(遠洋船

隻)(停泊期間所用燃料)規例》(第 311AA 章)，由本年 7 月 1 日起，遠洋船

停泊轉油措施會強制執行。屆時，香港將會是亞洲首個強制實施停泊轉油的

港口。為維持本港港口的競爭力，政府在 2015 至 16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宣布把寛減計劃延長 30 個月，直至 2018 年 3 月止。  

 

岸電設施 

21. 我們對啟德郵輪碼頭提供岸上供電已進行可行性研究。我們正在審

視研究結果及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以制定發展路向。我們將於本年五月向本委

員會匯報研究結果和建議。 

 

非道路移動機械 

22. 非道路移動機械包括各種由內燃機驅動、一般不在路面使用的流動

或可運送的機械或車輛，例如吊機、龍門起重機、空氣壓縮機、勾機、供機

場和貨櫃碼頭內部使用的小型貨車及貨車。在 2012 年，非道路移動機械所

排放的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分別佔全港總排放量約 6%和 8%。由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所有新供應予香港使用的非道路移動機械，須符合《空

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例》(第 311Z 章)訂明的排放標準。 

 

23. 受規管機械的指明排放標準為歐盟第 IIIA 階段；而非道路使用的

車輛須符合的指明排放標準，則與現行首次登記車輛的法定排放標準相同

(現為歐盟五期廢氣排放標準)。獲核准或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必須貼上適

當的標籤方可於指定地點使用，例如機場、港口設施、建築地盤、指定廢物

處置設施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附表 1 規定的指明工序。我們已舉行簡介

會，讓業界了解新規例的規定，並會通過新聞公報、電視宣傳片、電台宣傳

聲帶、單張和海報，發布有關規定。此外，我們亦設立熱線，解答市民的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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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 

24. 發電是香港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我們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

條例》發出《技術備忘錄》，逐步收緊發電廠的排放上限。為符合排放上

限，電力公司已為主要的燃煤發電機組加裝先進的減排裝置。自首三份《技

術備忘錄》先後於 2008、2010 和 2012 年發出後，我們於 2014 年 12 月發出

第四份《技術備忘錄》，進一步收緊發電廠在 2019 年及以後的排放上限。與

第三份《技術備忘錄》所訂的排放上限相比，第四份《技術備忘錄》分別把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上限進一步減少 11%、2%和

7%。   

 

25. 在考慮過 2014 年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意見後，

我們計劃在 2020 年增加天然氣發電的比重至大約 50%，並維持現時從大亞灣

核電站輸入 80%核電量的臨時措施，即輸入的核電量佔整體燃料組合約

25%。視乎公眾對電費影響的意見，我們亦準備發展更多可再生能源，又會

加強提倡節能的工作，並以燃煤發電應付餘下的電力需求。上述措施將有助

香港達致 2020 年的環保目標。我們亦會檢討第四份《技術備忘錄》，以設定

2020 年發電廠的排放上限，並會於本年稍後時間向本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區域合作 

26. 除了減少本地排放外，我們一直與廣東省政府緊密合作，改善珠江

三角洲地區的空氣質素。2012 年 11 月，兩地政府協定 2015 年和 2020 年的

減排目標，詳情見附件丙。此外，為達致 2015 年的減排目標，兩地政府持

續推行減排措施，並即將展開中期回顧，評估減排成效及確定 2020 年的減

排目標，以進一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兩地政府會繼續就海陸排放管制、空

氣質素監測和預測技術等事宜交流意見。 

 

27. 2014 年 9 月，我們與廣東和澳門簽訂《粵港澳區域大氣污染聯防

聯治合作協議書》(「《協議書》」)，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粵港澳三方根據

《協議書》優化了區域空氣質素監測網絡，並增加監測站數目，由 16 個增

至 23 個，包括首個於澳門設置的監測站。除了持續監察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可吸入懸浮粒子和臭氧外，亦將一氧化碳和微細懸浮粒子納入為常規監

察項目。自 2014 年 9 月 3 日起，經優化的監測網絡每小時發布各種空氣污

染物的實時濃度水平。2014 年 11 月，粵港澳三方開展了「粵港澳區域性

PM2.5聯合研究」，為規劃區內空氣質素改善策略的工作提供堅實的科學基礎，

預計該項研究在 201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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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自 2008 年 4 月起，我們與廣東省合作推行清潔生產伙伴計劃(「伙

伴計劃」)。該計劃旨在鼓勵和協助設於廣東和香港的港資工廠，採用清潔

生產技術和作業方式，從而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伙

伴計劃已批出超過 2,400 個撥款項目，舉辦的認知和技術推廣活動約 390

項，參加者逾 34,000 人。鑑於伙伴計劃帶來的環境效益，業界亦反應積

極，我們預留了 1.5 億元將該計劃延長五年，直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雙方

於 2014 年 11 月簽訂《粵港清潔生產合作協議》，並於 2015 年 2 月成立粵港

清潔生產合作專責小組，以加強粵港合作。 

 

未來路向 

29. 請委員備悉改善空氣質素措施的進展。我們會繼續落實各項改善空

氣質素措施，並與廣東省政府合作，改善珠三角地區的空氣質素。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五年四月  

 



附件甲 

 
2006 年至 2014 年主要空氣污染物的年均值 

(微克/立方米) 
 

年份 污染物/空氣質素 

監測站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06 年至

2014 年的

變化 

一般監測站 54 55 51 47 45 48 42 47 43 -20% 可吸入 

懸浮粒子 路邊監測站 75 73 68 61 60 61 53 57 50 -33% 
一般監測站 52 53 53 50 52 53 51 54 49 -6% 

二氧化氮 
路邊監測站 96 97 98 110 117 122 118 120 102 6% 
一般監測站 22 21 20 14 12 13 11 13 11 -50% 

二氧化硫 
路邊監測站 21 22 23 14 10 12 10 11 9 -57% 
一般監測站 36 37 39 43 39 41 40 43 46 28% 

臭氧 
路邊監測站 不適用 13 15 14 21 不適用 

 

註: 路邊監測站的臭氧監測始於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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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淘汰歐盟四期之前的柴油商業車輛  - 特惠資助申請數目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已收到的特惠資助申請數目(申請率) 
車輛類型 

歐盟前期 歐盟一期 歐盟二期 歐盟三期 總數 

已批出特惠資

助申請數目 

合資格柴油商

業車輛數目 

輕型貨車 
5,793 

 (59.5%) 
5,087 

 (48.1%) 
2,864 

 (26.9%) 
1,557 

 (8.9%) 
15,301 

 (31.5%) 
14,648 48 499 

中型貨車 
4,178 

 (58.2%) 
1,109 

 (46.0%) 
1,809 

 (29.6%) 
994 

 (10.3%) 
8,090 

 (31.9%) 
7,797 25 358 

重型貨車 
260 

 (38.2%) 
91 

 (29.1%) 
164 

 (20.9%) 
63 

 (12.3%) 
578 

 (25.2%) 
548 2 290 

公共小型巴士 
4 

 (26.7%) 
88 

 (30.8%) 
22 

 (4.3%) 
5 

 (1.2%) 
119 

 (9.8%) 
103 1 218 

私家小型巴士 
149 

 (47.5%) 
69 

 (19.3%) 
29 

 (7.2%) 
12 

 (6.2%) 
259 

 (20.4%) 
249 1 270 

非專利巴士 
61 

 (34.3%) 
48 

 (36.6%) 
129 

 (21.7%) 
577 

 (22.1%) 
815 

 (23.2%) 
735 3 515 

總數 
10,445 

 (57.7%) 
6,492 

 (46.1%) 
5,017 

 (26.3%) 
3,208 

 (10.4%) 
25,162 

 (30.6%) 
24,080 8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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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柴油商業車輛數目(按照車輛類型和排放標準) 

 

合資格柴油商業車輛數目 
車輛類型 

歐盟前期 歐盟一期 歐盟二期 歐盟三期 總數 

輕型貨車 9,744 10,572 10,658 17,525 48,499 
中型貨車 7,182 2,413 6,104 9,659 25,358 
重型貨車 680 313 784 513 2,290 

公共小型巴士 15 286 512 405 1,218 
私家小型巴士 314 357 404 195 1,270 
非專利巴士 178 131 595 2,611 3,515 

總數 18,113 14,072 19,057 30,908 82,150 

 
 



附件 丙 

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區2015年及2020年的減排目標 

 

污染物 地區 
2010 年 排放量

(公噸) 

2015 年減排目標＊ 

(%) 

2020年減排幅度＊

(%) 

香港特區 35,500 -25% -35% 至 -75% 

二氧化硫 珠江三角洲

地區 
507,000 -16% -20% 至 -35% 

香港特區 108,000 -10% -20% 至 -30% 

氮氧化物 珠江三角洲

地區 
889,000 -18% -20% 至 -40% 

香港特區 6,250 -10% -15% 至 -40% 
可吸入懸浮

粒子  珠江三角洲

地區 
637,000 -10% -15% 至 -25% 

香港特區 33,200 -5% -15% 
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珠江三角洲

地區 
903,000 -10% -15% 至  -25% 

 

＊ 與 2010 年比較 

 


